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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二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張兼主任委員博雅  李兼副主任委員逸洋代                   

紀錄彙整：張瓊月 

四、出席委員：（詳見會議簽到簿）。 

五、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見會議簽到簿）。 

審議案件一覽表 

六、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樹林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

道路用地為加油站及農業區）案」。 

第 二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新莊（頭前地區）（二重疏洪道拆遷戶安置方

案）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學校、兒童遊樂場、綠地為道路用地、

部分停車場用地為住宅區及部分住宅區為停車場用地）案」。 

第 三 案：內政部逕為「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分變電所用

地、綠地、保護區為高速公路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兼

供道路使用）案」。 

第 四 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工

業區、農業區為工商綜合專用區、生態綠地）案」。 

第 五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

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第 六 案：台中縣政府函為「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暫予

保留另案辦理部分（部分學校用地為保護區）案」。 

第 七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污水處理

廠用地為道路用地）案」。 

第 八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工商綜

合專用區及生態綠地為保護區）案」。 

第 九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

業區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公園暨兒童遊樂場、公園、綠帶、機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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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市場用地、學校用地、加油站專用區，部分

綠帶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學校用地、公園、公園暨兒童遊樂場、廣

場兼停車場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學校用地，部分水域用地

為道路用地）案」。 

第 十 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內留

待續審之本市東區德高厝舊聚落東側保護區變更為中密度住宅區部

分）案」。 

第十一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工二」工業區為商業

區、公園用地、公園道用地及廣場兼停車場）案」。 

第十二案：台北市政府函為「台北市軍事用地第一階段通盤檢討案內『原空軍松

指部油庫』計畫案」。 

第十三案：台北市政府函為「台北市軍事用地第一階段通盤檢討案內『原聯勤財

務學校』計畫案」。 

七、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龍潭湖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三變更住宅區為第一種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面

積計算部分，該縣都委會審決通過之範圍面積與該府報部核定並提經

本會第四九○次會議決議所載面積計算不一致，提會訂正案。 

第 二 案：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修正案。 

第 三 案：本會自八十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底審議案件情形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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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樹林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道

路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加油站及農業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委會八十九年十月六日第二九四

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北縣政府八十九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八九北府城規字第四五二八五九號函，檢

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本案變更計畫審核摘要表所載公開展覽起迄日期為

自八十九年八月十六日起至八十九年九月三日止，

合計為十九天乙節，據台北縣政府列席代表與會說

明，上開公展起迄日期屬繕打錯誤，故應訂正為「公

開展覽起迄日期為自八十九年八月十六日起至八十

九年九月十五日止，合計為三十天」，以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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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據台北縣政府列席代表與會說明，本案係由該府逕

予認定符合本部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台八八內營

字第八八七四二七九號函示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四款原規定省興建重大設施，改調整為縣

（市）興建重大設施之認定標準等相關規定，惟仍

應補附相關文件並納入計畫書敘明。 

三、本案擬變更部分道路用地為加油站用地及農業區，

計畫書未載明變更理由乙節，同意採納台北縣政府

列席代表與會說明意見，本案變更理由係為配合樹

林市俊英街（編號一-七計畫道路）之平交道立體交

叉工程道路拓寬之需要，因該道路地籍線與原都市

計畫道路境界線不相符合，該府以已徵收之道路範

圍為準，調整修正該都市計畫，並配合鄰近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本計畫案。惟縣府列席代表與會口頭所

提擬增列調整保存區範圍乙節，應請台北縣政府補

辦公開展覽，如於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

意見者，則同意變更，並配合修正計畫案名稱及計

畫內容，否則應再提會審議。 

四、本案計畫書左列各點部分，併請修正。 

（一）計畫書封面所載「申請機關：台北縣政府、擬定

機關：台北縣樹林市公所」，與審核摘要表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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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不一致，應請查明修正。 

（二）請補列「變更內容明細表」。 

（三）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應補充人民或團體對本案之

陳情意見。 

（四）本案計畫書末頁及計畫圖背頁，應依「都市計畫

書圖製作規則」第六條規定，由業務承辦及主管

人員核章，以符規定。 

 

第 二 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新莊（頭前地區）（二重疏洪道

拆遷戶安置方案）主要計畫（部分住宅區、學校、兒童

遊樂場、綠地為道路用地、部分停車場用地為住宅區及

部分住宅區為停車場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八月二十

四日第二九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北縣政府八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八九北府城規字第四四一九

六八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6
 

第 三 案：內政部逕為「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要計畫（部

分變電所用地、綠地、保護區為高速公路用地，部分道

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案」。 

說    明：一、交通部為辦理「中山高速公路楊梅交流道至新竹系

統交流道拓寬工程建設計畫」工程用地之需要，經

奉行政院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八十八交字第三

五六四五號函核定同意辦理，爰依「配合國家重大

公共建設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申請由內政部辦理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並准該部八

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交高（二）八十九字第四○號函

檢送計畫書圖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暨

第二項。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八十

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分別於新竹縣政府、竹東鎮公

所及寶山鄉公所公告欄公開展覽三十天，並於同年

十一月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整假竹東鎮公所及

下午二時整假寶山鄉公所舉辦說明會，且經刊登於

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聯合報第二十二

版公告完竣。 

六、案准新竹縣政府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八九府工都字

第一七六六一三號函略以：「本案公開展覽期間無

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陳情意見」到部，特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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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四 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工業區、農業區為工商綜合專用區、生態綠

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嘉義市都委會八十九年二月廿五日第五十

四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嘉義市政府八十九年十二

月八日八九府工都字第九一一八○號函檢附計畫

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未填列。 

決    議：本案開發行為涉及環境、交通衝擊及自願回饋等相關事

宜，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

奉 兼主任委員核可）先行審查，並研提具體審查意見

後，再行提會討論。 

 

第 五 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縣都委會八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第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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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南縣政府八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八九府城都字第一九二九九一號函，檢

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六 案：台中縣政府函為「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暫予保留另案辦理部分（部分學校用地為保護

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中縣都委會八十九年七月三日第二十七

屆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中縣政府八十九年

十二月十四日八九府建城字第三四八五七三號函，

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中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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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擬變更學校用地為保護區（七．五○公頃）部

分，查與本會第四一八次會議決議文面積（八．○

○公頃）不相符乙節，請台中縣政府查明原因並納

入計畫書敘明，以利查核。 

二、本案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應

於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訂正為「無」。 

 

第 七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污水處理廠用地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苗栗縣都委會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一

二三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苗栗縣政府八十九年十

一月十八日八九府建都字第八九○○○九七二五

二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除法令依據部分，應刪除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款之「第一目」文字，及計畫書第十五頁表三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中有關土地取得方式修正為「徵收」

外，其餘准照苗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請該府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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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討論。 

 

第 八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工商綜合專用區及生態綠地為保護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苗栗縣都委會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第一二

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苗栗縣政府八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八九府建都字第八九○○一○○一九二

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據經濟部商業司列席代表與會說明，「本案開發人（古

石榮先生）因不服苗栗縣政府八十八年八月十一日府建

工字第八八○○○七○三三八號函撤銷本案，開發人爰

提出訴願、再訴願，惟未被採納，目前刻正再提行政訴

訟由行政法院訴訟中」，故本案暫予保留，俟上開行政

訴訟確定後，再由苗栗縣政府報部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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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道路用地、公園暨兒童遊

樂場、公園、綠帶、機關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市

場用地、學校用地、加油站專用區，部分綠帶為住宅區、

道路用地、學校用地、公園、公園暨兒童遊樂場、廣場

兼停車場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住宅區、學校用地，部

分水域用地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縣都委會八十八年十月五日第四十八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八十九年一

月十三日八九府建都字第○○○四四○號函檢附

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如人民及機關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六、因案情複雜，且涉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經簽奉核可，

由本會辛委員晚教、徐委員淵靜、翁委員金山、陳

委員銀河、張委員元旭等，共計五人組成專案小

組，並由辛委員晚教擔任召集人。復經本會專案小

組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八十九年十二月七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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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二次審查會議，研提具體審查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

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為配合高雄縣政府急於改善鳳山都市計畫地區東西

向道路交通之聯繫問題，因具有迫切性需要，同意

油管路由二十公尺寬拓寬為三十公尺，並同意高雄

縣政府提出本計畫區內張靈甫路以漸變方式銜接

1-7-30M（油管路）之建議事項。至於土地取得方式，

依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辦理。 

二、除前項以外之其餘擬變更內容，基於下列三點理

由，併同該府刻正辦理整合原鳳山都市計畫、臨海

特定區計畫及本特定區計畫等三處都市計畫為「變

更鳳山都市計畫（第二通盤檢討）案」內通盤考量。 

（一）本案涉及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功能，是否由管制性計畫改為開發導向計畫之

轉變，宜納入通盤檢討案內考量其公共設施、

交通條件及整體都市發展需求等審慎處理。 

（二）鑑於目前本計畫區鄰近道路（如五甲路）交通

擁擠，且本計畫擬增加之住宅區、鄰近新開發

之數處大規模社區（如市地重劃區、紅毛港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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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區、中低收入國宅社區、擬擴大都市計畫

區）所衍生之交通需求，宜整合規劃完整之交

通系統妥予解決。 

（三）高雄縣政府八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八九府建都

字第一九一八八五號函附該府地政局評估結

果，若土地所有權人領取地價補償款比例低於

三成時，本案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始具可行

性。以目前土地市場景氣尚未恢復及區段徵收

案例之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抵價地比例之情

形，財務可行性不高，使得本案擬以區段徵收

方式開發，確有困難。 

三、有關「變更鳳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請高雄縣政府儘速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以配

合改善計畫區內整體交通問題，提高居民生活品

質，並因應都市未來發展需求。 

四、高雄縣政府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八九府建都字第

○○○四六一號函及本部中部辦公室八十九年一月

二十九日台八九內中營字第七七Ｂ│八九○一六三

二號書函轉來公開展覽期間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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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與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縣府意見 本會決議 

一 陳情人：高雄縣政府 

位置：計畫區西側，

張靈甫路銜接

油管路處 

國防部中正預校

前張靈甫路為四

十公尺寬，往西

銜 接 1-7-30M

（油管路）部份

不恰當，易生交

通事故。 

張靈甫路以漸變方

式銜接 1-7-30M（油

管路）。 

註：一、變更部分公

園與水域用地

為道路用地面

積共2083平方

公尺。 

二、變更部分道

路 用 地 為 公

園、水域用地

與機關用地面

積共1476平方

公尺。 

 

 

 

 

       ----- 

本陳情案屬

於本計畫範

圍內者，同

意採納高雄

縣 政 府 意

見，併同決

議文一修正

辦理。 

二 陳情人：甲州加油站 

王東碧 

位置：鳳山市七老爺

一 甲 小 段

1016、1017號土

地 

註：88.10.29陳情 

一、加油站進出

寬度增加，

方便車輛進

出。 

二、配合政府能

源 環 保 政

策，兼營加氣

站業務。 

一、目前核准營業面

積 1988.5 平方

公尺，建議增加

正面寬度為 40

公尺。 

二、增加 1016-1（544

平方公尺）、

1017-1（285 平

方公尺）地號等

兩筆土地亦為加

油站地主所有，

於區段徵收辦理

後願意分回此兩

筆土地與加油站

現有用地。 

建議採納 

理由：加油站基

地 臨 近 高

速 公 路 五

甲 交 流

道，俟交流

道 完 工

後，該路段

車 流 量 增

加。增加加

油 站 面 寬

可 增 加 車

輛 等 候 線

長度，避免

影響交通。 

併 決 議 文

二。 

 

五、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號 陳情人 建議內容摘要 本會決議 

一 行政院秘書處八十九年一月十四日

台八十九內○一四二三號函轉財團

法人和春紀念醫院羅董事長傳進八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致院長函 

羅董事長傳進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

日致部長情書 

為擬於高雄縣鳳山市道爺部段下菜

園小段一○○五地號土地設立紀念

醫院，請准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變更都市計畫，並

規劃為醫療專用區乙案。 

 

併 決 議 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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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 建議內容摘要 本會決議 

二 陳情人：甲州加油站王東碧、張象君 

位置：鳳山市七老爺一甲小段 1016、

1017、1016-1、1017-1號土地 

註：89.02.24陳情 

直接變更為加油站用地，並免參加區

段徵收。 

併 決 議 文

二。 

三 財團法人和春紀念醫院羅董事長傳

進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致部長情

書 

為擬於高雄縣鳳山市道爺部段下菜

園小段一○○五地號土地設立紀念

醫院，請准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變更都市計畫，並

規劃為醫療專用區乙案，台糖公司表

示無義務另行提供其他土地，仍請高

雄縣政府配合協助原提供之土地變

更醫療專用區，以提升地區醫療品

質，請依本會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

方案一辦理。 

 

併 決 議 文

二。 



 1
6
 

第 十 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內留待續審之本市東區德高厝舊聚落東側保護

區變更為中密度住宅區部分）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市都委會八十九年二月一日第一九六

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南市政府八十九年三月二

十二日八九府城都字第四三七九三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六、本案因案情複雜，經簽奉核可由黃前委員武達（召

集人）、歐陽前委員嶠暉、賴委員美蓉、陳前委員

博雅、張委員元旭等組成專案小組先行審查，並於

八十九年五月卅一日召開第一次審查會議，嗣經台

南市政府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八九南市都計字第

○七九七二○號函檢附依該次小組審查意見補送相

關資料到部，惟查該案尚未有具體內容且因原小組

召集人及部分委員任期屆滿卸任，是以再經簽奉核

可由夏委員鑄九（召集人）、賴委員美蓉、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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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俊及張委員元旭等再次組成專案小組審查，經八

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召開第二次審查會議，研獲具

體意見，爰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退請台南市政府依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見（如附

錄）辦理。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審查「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第

三次通盤檢討）案（內留待續審之本市東區德高厝舊聚落東側保護

區變更為中密度住宅區部分）案」審查意見 

為使本變更案具體可行，建議請台南市政府依左列各點辦理後，再

行報部提會討論或併入該府刻正辦理之該市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案內審慎考量。 

(一) 本變更位置因位於台南市東區邊陲地帶，且緊鄰擬變更為

可建築用地之台南縣仁德鄉都市計畫農業區，為健全周遭地區

都市整體發展，本變更案之主要及細部計畫之道路系統、土地

使用配置及相關公共設施等計畫內容應與該地區密切配合，並

請台南市政府妥與台南縣政府、仁德鄉公所等相關單位協調確

定。 

(二) 本部營建署八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台八十九營署都字第五

一六四一號函(如附件)送之同年五月三十一日本案第一次專

案小組審查會議結論，已建議本案應併同擬定細部計畫，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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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請市府併同前點意見，儘速於下年度委外同時辦理本案變更

主要計畫及擬定細部計畫之規劃案，以求妥慎。 

(三) 鑑於本案鄰近之台南市東區細部計畫道路用地過於狹小

致發展受限，為有效提昇當地居住生活環境品質，本案擬變更

保護區為住宅區，建議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比例應至少為變更

總面積之百分之五十以上，並請市府都計單位會同地政單位詳

予評估採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之可行性，如確實無法

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者，應敘明理由專案報請行政院核示同意

改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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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台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南市主要計畫（部分「工二」

工業區為商業區、公園用地、公園道用地及廣場兼停車

場）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八月十七

日第二○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南市政府八十

九年十一月廿八日南市都計字第二三八三三七號

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

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先行審查，研提具體審查意見

後，迅行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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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台北市政府函為「台北市軍事用地第一階段通盤檢討案

內『原空軍松指部油庫』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第四七

一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十九年

十二月七日府都一字第八九一○二八七七○○號

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所

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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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案：台北市政府函為「台北市軍事用地第一階段通盤檢討案

內『原聯勤財務學校』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第四七

一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八十九年

十二月六日府都一字第八九一○二八七八○○號

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所

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台北市政府列席代表說明南側機關用地臨興隆路

三段部分應沿建築線退縮十公尺建築，並得計入法定空

地乙節，應納入計畫書敘明規定外，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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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告案件： 

第 一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龍潭湖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三變更住宅區為第

一種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面積計算部分，該縣都委會

審決通過之範圍面積與該府報部核定並提經本會第四九

○次會議決議所載面積計算不一致，提會訂正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委會八十九年三月十日第九十七

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宜蘭縣政府八十九年五月一

日八九府建都字第○四二五九四號函，檢附計畫書

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六、本案因涉及風景區景觀遊憩規劃及水庫水源水質保

護事宜，所涉案情複雜，經簽奉兼主任委員核示由本

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先行審查，專案小組成員為李委

員威儀、陳前委員博雅、陳委員銀河、侯前委員錦雄

及倪委員世標等，並由李委員威儀擔任召集人，於八

十九年六月九日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研獲具體審

查意見，爰提經本會八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第四九○次



 2
3
 

會議決議略以：「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宜蘭

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

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

論。．．．．．．．」。 

 

二、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編 

號 

案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本 會

決 議 
備 註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三 變三 低密度

住宅區

西側 

住宅區 ○．八六 

三．七○ 

 

二．六九 

綠地 

第一種住宅

區 

第二種住宅

區 

○．八六 

三．七○ 

 

二．六九 

一、 現 況 為

陡 峭 山

坡地，不

宜 開 發

建築。 

二、平衡區段

徵 收 作

業成本。 

准 照 宜

蘭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訂樁測

量時以

現有護

坡工程

之水溝

界線為

準 

七、頃據宜蘭縣政府八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八九府建城字

第一二九七四○號函（如附件）略以：「查旨揭計

畫案係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八十九年三月十日第

九十七次大會審議通過，決議略以：『一、變更部

分住宅區為綠地。二、低密度住宅區區分為第一種

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惟本府八十

九年五月一日報大部核定、依縣都委會決議修正之

計畫圖，漏繪第一種住宅區及第二種住宅區之分區

界線（依地籍預為分割線辦理），以致面積計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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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到部，特提會報告訂正。 

決    議：准照宜蘭縣政府八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八九府建城字第一

二九七四○號函所提意見訂正住宅區面積（詳附表變更

內容明細表編號三住宅區）。 

附表：變更內容明細表部分 

編 

號 

案 

號 
位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 會

決 議 
備 註 

原計畫 面積(公頃) 新計畫 面積(公頃) 

三 變三 低密度

住宅區

西側 

低密度住

宅區 

○．八六 

四．八三 

 

一．五五 

綠地 
住宅區（住

一） 

住宅區（住

二） 

○．八六 

四．八三 

 

一．五五 

二、 現況為

陡峭山

坡地，不

宜開發

建築。 

二、平衡區段

徵收作

業 成

本。 

准 照 宜

蘭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訂樁測

量時以

現有護

坡工程

之水溝

界線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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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修正案。 

說  明：一、關於本部八十三年訂頒「都市計畫工業區檢

討變更審議規範」乙種，執行以來，歷經六

次檢討修正，邇來據反應若干規定恐無法切

合實際情形，爰擬進行再討修檢正，冀使本

規範再檢討修正後能符實需，並利執行。 

     二、本案經本部召開三次研商會議並修正草案妥

竣，其修正重點如次： 

（一）增訂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規定申請變更工業區，得逕依本規範

規定辦理，免先報本部同意，以簡化申辦流

程。（修正條文第二點第二款） 

（二）明定工業區變更應先徵詢意見之工業主管機關

及核定遷廠計畫書之工業主管機關，均為該管

直轄市、縣（市）政府工業主管機關，以資明

確；另考量申請變更之合法工廠，於申請階段

尚無法確定未來之遷廠計畫期程，且並非所有

工廠皆有遷廠之意願，爰修正檢具遷廠計畫書

之時程為都市計畫報請核定時，並增列無遷廠

意願時可檢具註銷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以維申

請人權益。（修正條文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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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定申請人與地方政府簽訂協議書之時機為主

要計畫核定前，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五點） 

（四）考量依法實施都市更新之地區，因土地權利關

係複雜，且土地所有權人持有土地畸零狹小，

依本規範附表規定自願捐贈土地並自行留設

區內所需公共設施，執行困難，爰明定因實施

都市更新而變更者，得免依本規範附表規定辦

理，以符實需，惟為維護環境品質，增訂因實

施都市更新而變更者仍應提供適當之公益設

施，以符社會公平原則。（修正條文第六點） 

（五）因依本規範規定捐贈土地或代金，尚可維持變

更後應有之環境品質，爰刪除原屬未開發之工

業區，均應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之規定，並增

列規定變更為住宅區或商業區時，擬以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應先會同當地地政機關

評估可行性，以符實需，並利執行。另土地徵

收條例已有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比例等相

關規定，爰刪除有關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比

例一律按百分之四十辦理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七點第一款） 

（六）刪除自願捐贈土地面積之二分之一應捐作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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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周邊隔離綠帶、主要出入道路或其他社

區性等公共設施之規定，以利地方政府統籌運

用；增訂申請人自行留設作為區內必要性之公

共設施用地，其土地所有權亦可移轉政府，並

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作非營業性之多目標使用，以富彈性並增加土

地利用效能；另為解決土地權利關係人之間之

土地分配、地籍整理、公共設施用地及興建費

用分擔等問題，爰增列在不以申請開發範圍內

公有土地抵充及優先指配依本規範規定提供

之公共設施及公共設備用地，以及確實依本規

範所訂附帶條件及許可條件辦理之情況下，得

採「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以符實需。（修

正條文第七點第二款） 

（七）增訂自願捐贈可建築用地部分改以捐獻代金

時，須經當地地方政府同意；並將自願捐獻代

金部分，由按自願捐獻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加百分之四十計算，修正為按工業區變更後毗

鄰地價區段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公告土地現

值加百分之四十計算，以符社會公平原則，但

當地地方政府已另定代金捐獻相關規定時，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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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捐獻數額不低於本規範規定者，依地方政府

所定代金規定辦理，以肆應各地區土地價值差

異甚大之需要。（修正條文第七點第三款） 

（八）明定除依各該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已訂有設

置管理辦法、審核要點或審議規範規定辦理

外，工業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得由各級都市計

畫委員會視實際狀況審決之，以保留各特定專

用區整體規劃利用及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時之彈性。（修正條文第七點第四款） 

（九）為避免本規範之適用爭議，爰將本規範之適用

原則修正為本規範若有未規定事項，以各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以資明確，並利執

行。（修正條文第十一點） 

     三、檢附： 

（一）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修正草案

總說明。 

（二）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決    議：一、洽悉，並請內政部通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照辦理。 

     二、各委員如有其他具體修正意見，請以書面提供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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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研修本審議規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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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修正草案總說

明 

  本部八十三年訂頒「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

乙種，執行以來，歷經六次檢討修正，惟邇來據反應若干規定

尚無法切合實際情形，爰擬進行再檢討修正，本次檢討修正條

文重點如次： 

一、 增訂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規定申請

變更工業區，得逕依本規範規定辦理，免先報本部同意，

以簡化申辦流程。（修正條文第二點第二款） 

二、 明定工業區變更應先徵詢意見之工業主管機關及核定遷廠計畫

書之工業主管機關，均為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工業主管

機關，以資明確；另考量申請變更之合法工廠，於申請階段尚

無法確定未來之遷廠計畫期程，且並非所有工廠皆有遷廠之意

願，爰修正檢具遷廠計畫書之時程為都市計畫報請核定時，並

增列無遷廠意願時可檢具註銷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以維申請人

權益。（修正條文第三點） 

三、 明定申請人與地方政府簽訂協議書之時機為主要計畫核定前，

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五點） 

四、 考量依法實施都市更新之地區，因土地權利關係複雜，且土地

所有權人持有土地畸零狹小，依本規範附表規定自願捐贈土地



 3
1
 

並自行留設區內所需公共設施，執行困難，爰明定因實施都市

更新而變更者，得免依本規範附表規定辦理，以符實需，惟為

維護環境品質，增訂因實施都市更新而變更者仍應提供適當之

公益設施，以符社會公平原則。（修正條文第六點） 

五、 因依本規範規定捐贈土地或代金，尚可維持變更後應有之環境

品質，爰刪除原屬未開發之工業區，均應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之規定，並增列規定變更為住宅區或商業區時，擬以區段徵收

方式辦理整體開發，應先會同當地地政機關評估可行性，以符

實需，並利執行。另土地徵收條例已有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

比例等相關規定，爰刪除有關區段徵收領回抵價地比例一

律按百分之四十辦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七點第一款） 

六、 刪除自願捐贈土地面積之二分之一應捐作社區公園、周邊隔離

綠帶、主要出入道路或其他社區性等公共設施之規定，以利地

方政府統籌運用；增訂申請人自行留設作為區內必要性之公共

設施用地，其土地所有權亦可移轉政府，並得依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作非營業性之多目標使用，以富彈性

並增加土地利用效能；另為解決土地權利關係人之間之土地分

配、地籍整理、公共設施用地及興建費用分擔等問題，爰增列

在不以申請開發範圍內公有土地抵充及優先指配依本規範規定

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公共設備用地，以及確實依本規範所訂附帶

條件及許可條件辦理之情況下，得採「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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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以符實需。（修正條文第七點第二款） 

七、 增訂自願捐贈可建築用地部分改以捐獻代金時，須經當地地方

政府同意；並將自願捐獻代金部分，由按自願捐獻土地當期公

告土地現值加百分之四十計算，修正為按工業區變更後毗鄰地

價區段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加百分之四十計算，

以符社會公平原則，但當地地方政府已另定代金捐獻相關規定

時，且其捐獻數額不低於本規範規定者，依地方政府所定代金

規定辦理，以肆應各地區土地價值差異甚大之需要。（修正條

文第七點第三款） 

八、 明定除依各該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已訂有設置管理辦法、審

核要點或審議規範規定辦理外，工業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得由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視實際狀況審決之，以保留各特定專用區

整體規劃利用及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之彈性。（修正條

文第七點第四款） 

九、 為避免本規範之適用爭議，爰將本規範之適用原則修正為本規

範若有未規定事項，以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之決議為準，以資

明確，並利執行。（修正條文第十一點） 

十、 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四點、第八點至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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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一、適用範圍 

符合內政部訂定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三十

條規定，依法檢討結果確已

不適合繼續作工業使用者。 

都市計畫區內極易造成污染

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工廠，經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審核應予搬遷者。 

其他為配合都市發展、經濟

發展需要所作之必要變更。 

一、適用範圍 

符合內政部訂定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三十條規定，依法檢討結

果確已不適合繼續作工業

使用者。 

都市計畫區內極易造成污

染及危害公共安全之工

廠，經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審核應予搬遷者。 

其他為配合都市發展、經濟

發展需要所作之必要變

更。 

未修正。 

二、辦理程序 

通盤檢討 

１、各地區都市計畫擬定機

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六條規定辦理定期

通盤檢討時，應先全面

清查工業區土地利用

現況及設廠情形，會同

工業主管機關依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第三十條規定

辦理。 

２、經檢討結果如屬必要之

工業區，不得辦理變更

作為其他使用，並應由

該管地方政府訂定整

二、辦理程序 

通盤檢討 

１、各地區都市計畫擬定

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

二十六條規定辦理定

期通盤檢討時，應先

全面清查工業區土地

利用現況及設廠情

形，會同工業主管機

關依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三

十條規定辦理。 

２、經檢討結果如屬必要

之工業區不得辦理變

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並應由該管地方政府

 

一、 第 一 款 第 二

目、第二款第一

目酌作文字修

正。 

二、 第二款第二目

增訂依都市計

畫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規定

申請變更工業

區，得逕依本

規 範 規 定 辦

理，免先報本

部同意，以簡

化申辦流程，

並符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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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開發利用、更新計

畫，繼續作工業使用，

必要時並得依法變更

工業區之種類、使用性

質，以促進其利用。 

個案變更 

１、都市計畫區內極易造成

污染及危害公共安全

之工廠，經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審核

應予搬遷者，其遷廠後

之舊址工業區土地，除

依法變更為其他種類

之工業區，繼續作工業

使用外，依都市計畫法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迅行變更為

其他適當之使用分區

或公共設施用地。 

２、申請人擬興辦之事業，

合於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之規定，並

有具體可行之財務及

實施計畫者，免依本部

七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台（七十四）內營字第

三二八四七七號函規

定程序報核。但其擬興

辦之事業，依規定須經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者，應先徵得各

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同意後辦理。 

訂定整體開發利用、

更新計畫，繼續作工

業使用，必要時並得

依法變更工業區之種

類、使用性質，以促

進其利用。 

個案變更 

１、都市計畫區內極易造

成污染及危害公共安

全之工廠，經當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

審核應予搬遷者，其

遷廠後之舊址工業區

土地，除得依法檢討

變更為其他種類之工

業區，繼續作工業使

用外，並得配合當地

都市發展情況，參考

原興辦工業人之建

議，為避免重大災害

之發生，應依都市計

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程序，

迅行變更為其他適當

之使用分區或公共設

施用地。 

２、工業區土地權利關係

人擬興辦之事業，合

於都市計畫法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之規定，並有

具體可行之財務及實

施計畫者，應依本部

七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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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七十四）內營字

第三二八四七七號函

規定程序，建議地方

政府依規定辦理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地方

政府於接獲其建議

後，應先審酌各該都

市計畫整體發展趨

勢，會同有關單位實

地勘察確為不妨礙鄰

近土地之使用者，檢

具有關詳細文件，層

報內政部核處。 

三、工業區變更之基本要件 

變更都市計畫工業區為非工

業使用時，都市計畫擬定機關

應先徵詢該管直轄市、縣（市）

政府工業主管機關意見後，始

得依法定程序辦理。 

生產中之合法工廠，申請個

案變更或通盤檢討建議變更

都市計畫，其興辦工業人應於

都市計畫報請核定時，檢具註

銷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或經

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工

業主管機關核定之「遷廠計畫

書」。其遷廠計畫書所訂遷廠

期程，並應納入計畫書規定

之。 

生產中之工廠申請變更工業

區者，雇主在歇業或完成遷廠

前，應先行依勞動基準法相關

三、工業區變更之基本要件 

除配合中央或地方重大建

設或維護自然生態、景觀

之需要，由政府主動辦理

變更者外，原則上，生產

中之合法工廠，其興辦工

業人應先擬具「遷廠計畫

書」，經工業主管機關核

定者，始得依法定程序辦

理。 

 前項遷廠計畫書所訂遷廠

期程，並應納入計畫書規

定之，未能依限完成遷廠

者，該管都市計畫擬定機

關應於六個月內依法變更

恢復為原計畫工業區。 

未開發之工業區、通盤檢討

需變更使用之工業區或個

別工廠已完成遷廠或經辦

 

一、 原第一款與原

第二款對調，

原第六款調整

為第三款，原

第三款之後款

次遞移。 

二、 第一款明定都

市計畫工業區

變更應先徵詢

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工

業主管機關意

見。 

三、 第二款考量部

分申請變更之

合法工廠，於

申請階段尚無

法確定未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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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及勞動契約有關規定妥

善處理，以維從業員工權益。 

為確保工業區變更使用後之

都市環境品質，申請人應自行

留設及興闢區內必要之公共

設施用地，並自願分攤區外公

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興闢費

用，並列入主要計畫書及細部

計畫書規定。 

工業區變更依法需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者，環境影響評估與

都市計畫變更應採併行審

查，並於各該都市計畫變更案

報請核定時，應檢附環保主管

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

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相

關書件。 

環境現況調查結果，具土壤

污染、地下水污染或廢棄物污

染者，其處理方式應納入環境

影響評估與都市計畫變更書

件規定。 

 

理註銷工廠登記證之工業

區，申請變更都市計畫為

非工業使用之建築用地

時，應向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經徵詢工

業主管機關意見後，始得

依法定程序辦理變更或由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繼續

審議。 

為確保工業區變更後之都

市環境品質，申請變更面

積於扣除自願捐地部分土

地後，應再提供百分之三

十，留作區內必要之公共

設施用地，並列入主要計

畫及細部計畫之重要審查

事項。 

工業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或

公共設施用地時，其依法

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

環境影響評估與都市計畫

變更應採併行審查，並於

各該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案

報請核定時，應檢附環保

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環境

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相關書件。 

環境現況調查結果，具土壤

污染、地下水污染或廢棄

物污染者，其處理方式應

遷 廠 計 畫 期

程，且並非所

有工廠皆有遷

廠之意願，爰

修正檢具遷廠

計畫書之時程

為都市計畫報

請核定時，並

增列無遷廠意

願時可檢具註

銷工廠登記證

明文件，以維

申請人權益，

並符實需。 

四、 第四款至第六

款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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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環境影響評估與都市

計畫變更審查作業辦理。 

生產中之工廠申請變更工

業區者，雇主在歇業或完

成遷廠前，應先行依勞動

基準法相關法令及勞動契

約有關規定妥善處理，以

維從業員工權益。 

四、工業區檢討變更原則 

上位計畫之指導 

   工業區面積之變更，應

參考各該區域計畫之指

導，依工業種類及工業

密度為準，核實計算，

並應依據各該都市計畫

工業區土地利用現況及

設廠情形清查結果辦

理。 

區位 

１、工業區之區位，因都市

發展結構之改變，對社

區生活環境發生不良

影響者，或較適宜作為

其他使用且不妨礙鄰

近土地使用者，得予變

更作為其他使用分區。 

２、經檢討結果，未整體開

發完成之不適用工業

區內舊有聚落，非屬違

規使用之建築基地面

積達一公頃，人口已達

四、工業區檢討變更原則 

上位計畫之指導 

   工業區面積之變更，應

參考各該區域計畫之

指導，依工業種類及工

業密度為準，核實計

算，並應依據各該都市

計畫工業區土地利用

現況及設廠情形清查

結果辦理。 

區位 

１、工業區之區位，因都

市發展結構之改變，

對社區生活環境發生

不良影響者，或較適

宜作為其他使用分區

並不妨礙鄰近土地使

用者，得予變更為其

他使用分區。 

２、經檢討結果，未整體

開發完成之不適用工

業區內舊有聚落，非

屬違規使用之建築基

 

第二款、第四款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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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人，居住密度每公

頃二百人以上，且能規

劃必要之公共設施用

地者，得檢討變更為住

宅區。 

３、工業區內完整街廓實際

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

築基地面積已達各該

街廓面積百分之七十

以上，且變更用途後，

對鄰近土地使用無妨

礙者，得劃設必要之公

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 

４、夾雜於住宅區或商業區

內之工業區土地，經檢

討結果，不適於繼續作

工業使用者，得配合毗

鄰使用分區，變更為住

宅區或商業區。 

５、本規範實施之前，工業

區內已興建完成之完

整建築基地，現況已作

住宅、商業或其他使

用，且計算變更用途

後，其現有建築結構、

樓板荷重、消防設備、

通道、停車空間等項，

均符合建築法、消防

法、建築技術規則等規

定，並對鄰近土地使用

地面積達一公頃，人

口已達二百人，居住

密度每公頃二百人以

上者，且能規劃必要

之公共設施用地者，

得檢討變更為住宅

區。 

３、工業區內完整街廓實

際供居住使用之合法

建築基地面積已達各

該街廓面積百分之七

十以上，且變更用途

後，對鄰近土地使用

無妨礙者，得劃設必

要之公共設施用地，

變更為住宅區。 

４、夾雜於住宅區或商業

區內之工業區土地，

不適於繼續作工業使

用者，得配合毗鄰使

用分區，變更為住宅

區、商業區。 

５、本規範訂定實施之

前，工業區內已興建

完成之完整建築基

地，現況已作住宅、

商業、室內外遊憩場

所、保齡球館使用，

且計算變更用途後，

其現有建築結構、樓

板荷重、消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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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妨礙者，得檢討變更

為住宅區、商業區、其

他使用區或特定專用

區。 

總量管制 

１、變更工業區為住宅區

者，不得違反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第二十八條有關住

宅區檢討標準之規定。 

２、變更工業區為商業區

者，不得違反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第二十九條有關商

業區檢討標準之規定。 

編定工業區之檢討 

１、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工業

區，經工業主管機關依

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編定為

工業區者，在未經工業

主管機關公告解除

前，不得變更使用。 

２、編定工業區如有違反原

核定計畫使用之情事

者，工業主管機關應依

前揭條例有關規定處

理。 

檢討變更之優先次序 

   同一都市計畫區內如有

通道、停車空間等

項，均符合建築法、

消防法、建築技術規

則等規定，並對鄰近

土地使用無妨礙者，

得檢討變更為住宅

區、商業區或休閒特

定專用區。 

總量管制 

１、變更工業區為住宅區

者，不得違反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第二十八條有關

住宅區檢討標準之規

定。 

２、變更工業區為商業區

者，不得違反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

辦法第二十九條有關

商業區檢討標準之規

定。 

編定工業區之檢討 

１、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工

業區，經工業主管機

關依獎勵投資條例或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編

定為工業區者，在未

經工業主管機關依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施行

細則第五十五條規定

程序經經濟部核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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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以上之工業區檢討

變更者，應考量各該都

市計畫區計畫人口實際

所需住宅區、商業區總

量之前提下，就其變更

後之使用性質、區位、

面積規模、捐贈土地面

積、交通狀況、水源供

應、排水系統、電力等

公共設施、公用設備之

配合條件，由各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擇優

評定之。 

告解除前，不得變更

都市計畫為住宅區、

商業區或其他使用分

區之建築用地。 

２、編定工業區如有違反

原核定計畫使用之情

事者，工業主管機關

應依前揭條例第三十

八條規定辦理。 

檢討變更之優先次序 

   同一都市計畫區內如

有一處以上之工業區

檢討變更案，應考量各

該都市計畫區計畫人

口實際所需住宅區、商

業區總量之前提下，就

其變更後之使用性

質、區位、面積規模、

捐贈土地面積、交通狀

況、水源供應、排水系

統、電力等公共設施、

公用設備之配合條

件，由各級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時擇優評定

之。 

五、申請個案變更或通盤檢討

建議變更工業區之附

帶條件 

  引言 

    申請個案變更或通盤

檢討建議變更工業

區，申請人應於主要計

五、申請變更都市計畫之附帶

條件 

  引言 

    工業區變更案除配

合中央或地方重大建

設之迫切需要，由政

府主動辦理變更者

 

一、 標題酌作文字

修正，以資明

確，並利執行。 

二、 引言增列簽訂

協議書之時機

為主要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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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核定前，與當地地方

政府簽定協議書，同意

下列事項，並經法院公

證，具結保證依核定之

都市計畫暨其所提整

體開發計畫限期實

施，並納入都市計畫書

規定，以利執行。 

依本審議規範規定自願捐

贈工業區變更後一定面積

比例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可

供建築用地或提供一定金

額之捐獻代金予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縣

轄市公所。 

通盤檢討建議變更之工業

區，得於通盤檢討主要計畫

變更審定後，由申請人併同

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

配置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

並自行整體規劃、開發及建

設，必要時由當地地方政府

擬定之。 

自願捐贈土地或捐獻代金作

整體規劃開發者，工業區變

更後區內全部公共設施用地

之建設費及樁位測定費，均

應由開發者自行負擔，以符

「社會成本內部化」原則。 

應由申請人先行提出整體開

發計畫及財務計畫，併同納

入變更主要計畫書內規定，

外，為維護社會公平

原則，申請人應與當

地地方政府簽定協議

書，同意下列事項，

並經法院公證，具結

保證依核定之都市計

畫書暨其所提整體開

發計畫限期實施，並

納入都市計畫書規

定，以利執行。 

依本審議規範規定自願捐

贈工業區變更後一定面積

比例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可

供建築用地或提供一定金

額之捐獻代金予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

縣轄市公所。惟如原屬未

開發之工業區，經依法檢

討變更為建築用地者，應

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

發，其被徵收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領回抵價地比例一

律按百分之四十辦理。 

工業區主要計畫變更後，應

由土地權利關係人依都市

計畫法定程序自行擬定或

變更細部計畫，配置必要

之公共設施用地，並自行

整體規劃、開發及建設，

必要時由當地地方政府擬

定之。其細部計畫書、圖

應切實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二條、都市計畫書圖製

核定前，以資明

確。 

三、 未開發工業區

應採區段徵收

方式開發之規

定，應不屬於協

議書之簽訂內

容，爰將第一款

後段有關區段

徵收相關規定

移列至第七點

第一款。 

四、 第二款、第三款

酌作文字修正。 

五、 原第四款規定

刪除，以避免與

其他相關規定

產生競合。 

六、 調整原第六款

款 次 為 第 四

款，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七、 第五款酌作文

字修正，以資完

備並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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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之參考。 

未依計畫書規定之遷廠期

程、實施進度及協議書辦理

者，由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查

明，並於一年內依法定程序檢

討變更恢復原計畫為工業

區，其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提出異議。 

 

作規則、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有關規定

辦理。 

如以自願捐贈土地或捐獻

代金整體開發者，工業區

變更後全部公共設施用地

之建設費及樁位測定費，

均應由開發者自行負擔，

以符「社會成本內部化」

原則。 

工業區變更應俟細部計畫

完成法定程序，並以自願

捐地或捐獻代金或區段徵

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完

成公共設施建設後，始得

申請發照建築或變更使用

執照，不適用都市計畫法

第十七條第二項但書規

定。 

應依主要計畫所定實施進

度之開發期限內，依限擬

定細部計畫及整體開發建

設，未能依限完成者，內

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十三

條第四款規定，由該管都

市計畫擬定機關迅即辦理

通盤檢討，確實查明於一

年內依法定程序檢討變更

恢復原計畫為工業區，其

土地權利關係人不得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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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理由提出異議。 

應由土地權利關係人先行

提出整體開發計畫及財務

計畫，併同納入變更主要

計畫書內規定，供各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

考。 

六、許可條件 

申請個案變更或通盤檢討建

議變更都市計畫工業區，除以

區段徵收方式開發者外，依附

表規定自願捐贈土地，並自行

留設區內所需公共設施。但因

實施都市更新而變更者，不在

此限。 

前款因實施都市更新而變更

者，應提供適當之公益設施，

其面積由都市更新審議委員

會審決。公益設施之樓地板面

積除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

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不予

計算容積外，地方主管機關不

得再依同項第五款規定給予

容積獎勵。 

 

六、許可條件 

  引言 

    工業區如經依法檢

討結果確適合作住宅

區或商業區或特定專

用區者，其申請變更

使用之許可條件依下

列附表及說明、計算

公式辦理，並將計算

結果納入都市計畫

書，送請各級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 

  許可條件｜詳附件。 

 

一、 考量依法實施

都市更新之地

區，因土地權利

關係複雜，且土

地所有權人持

有土地畸零狹

小，依本規範附

表規定自願捐

贈土地並自行

留設區內所需

公共設施，執行

困難，爰於第一

款增訂因實施

都市更新而變

更者，得免依本

規範附表規定

辦理，以符實

需。 

二、 為維護環境品

質，增訂第二款

因實施都市更

新而變更者仍

應提供適當之

公益設施，以符

社會公平原則。 

七、開發方式 

區段徵收 

七、開發方式 

區段徵收 

 

一、 第五點第一款

規定移列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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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盤檢討建議變更工業

區為住宅區或商業區，

擬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者，應先會同

當地地政機關評估可行

性。土地所有權人領回

抵價地比例，依土地徵

收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自願捐贈土地 

１、按本規範許可條件所訂

自願捐贈土地比例，捐

贈可供建築用地予當

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市）公所

為原則。 

２、自行留設作為區內必要

性之公共設施用地，由

開發者自行興建、管理

及維護，土地所有權得

仍屬原土地所有權人。 

  前揭公共設施用地，如

擬依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

案之規定作多目標使

用時，以供作非營業性

之公共使用者為限，其

項目並應於都市計畫

書中敘明。 

３、申請人同意不以申請開

發範圍內公有土地抵

充及優先指配依本規

   原屬未開發之工業

區，變更都市計畫辦理

區段徵收整體開發完

成後，被徵收土地所有

權人領回抵價地比例

一律按百分之四十辦

理。 

自願捐贈土地 

１、按本審議規範許可條

件所訂捐地比例辦理

為原則，其中自願捐

地面積之二分之一應

為完整之可供建築土

地，其餘應捐作社區

公園、周邊隔離綠

帶、主要出入道路或

其他社區性之公共設

施，並由開發者開發

興建完成後，捐獻予

當地地方政府。 

２、扣除前目捐贈土地

後，剩餘土地中應再

提供百分之三十須作

為區內必要性之公共

設施用地，並由開發

者自行興建、管理、

維護，土地所有權仍

屬原土地所有權人。 

  前揭公共設施用地，

不得依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

點 第 一 款 規

定，因依本規

範規定捐贈土

地或代金，尚

可維持變更後

應有之環境品

質，爰刪除原

屬未開發之工

業區，均應採

區段徵收方式

辦理之規定，

並增列規定變

更為住宅區或

商業區時，擬

以區段徵收方

式辦理整體開

發，應先會同

當地地政機關

評估可行性，

以符實需，並

利執行；另土

地 徵 收 條 例

已 有 區 段 徵

收 領 回 抵 價

地 比 例 等 相

關規定，爰刪

除 有 關 區 段

徵 收 領 回 抵

價 地 比 例 一

律 按 百 分 之

四 十 辦 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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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規定提供之公共設

施及公共設備用地，以

及確實依本規範所訂

附帶條件及許可條件

辦理者，得採自辦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 

自願捐獻代金 

１、依附表自願捐贈之可供

建築用地，得經當地地

方政府同意，改以自願

捐獻代金方式折算繳

納，以利整體規劃使

用。 

２、依附表自願捐贈可供建

築用地，但現況確無法

捐贈者，得改以自願捐

獻代金方式折算繳納。 

３、前二目自願捐獻代金，

應按工業區變更後毗

鄰地價區段使用性質

相同土地之公告土地

現值加百分之四十計

算。但當地地方政府已

另訂代金捐獻相關規

定，且其捐獻數額不低

於上述規定者，從其規

定辦理。 

４、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另行訂定代金收支

保管運用辦法，並成立

專戶，專供當地都市建

方案之規定，申請作

多目標使用。 

３、變更工業區後實際可

供開發者申請建築之

基地面積，為扣除第

一目自願捐贈土地及

相關必要公共設施後

之土地面積。 

自願捐獻代金 

１、按本審議規範七｜

自願捐贈之可供建築

用地部分，得改以自

願捐獻代金方式折算

繳納，以利整體規劃

使用。 

２、自願捐獻代金部分，

應按自願捐獻土地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加百

分之四十計算。 

３、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另行訂定代金收

支保管運用辦法，並

成立專戶，專供當地

都市建設之用。 

４、按本規範四｜ ｜５

檢討變更為住宅區、

商業區或休閒特定專

用區部分，其許可條

件比照附表辦理，惟

如確無足夠土地可資

捐贈者，其自願捐贈

規定。 

二、 第二款第一目

刪除自願捐贈

土地面積之二

分之一應捐作

社區公園、周

邊隔離綠帶、

主要出入道路

或其他社區性

等公共設施之

規定，以利地

方政府統籌運

用；第二目增

訂申請人自行

留設作為區內

必要性之公共

設施用地，其

土地所有權亦

可移轉政府，

以富彈性，並

增列其公共設

施用地得依都

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方案作非

營業性之多目

標使用，以為

增加土地利用

效能；此外，

刪除原第三目

重 複 說 明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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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之用。 

其他 

   依本規範檢討變更為特

定專用區者，除各該目

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已

訂有設置管理辦法、審

核要點或審議規範，從

其規定辦理者外，由各

級都市計畫委員會視實

際狀況審決之。 

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可

供建築用地，得改以

自願捐獻代金方式折

算繳納。 

其他 

   依本規範檢討變更為

特定專用區者，應依照

物流中心業倉儲批發

業軟體工業財務及事

業計畫審核要點有關

規定辦理。 

分，惟為解決

土地權利關係

人之間之土地

分配、地籍整

理、公共設施

用地及興建費

用 分 擔 等 問

題，爰增列得

在申請人同意

不以申請開發

範圍內公有土

地抵充及優先

指配依本規範

規定提供之公

共設施及公共

設備用地，以

及確實依本規

範所訂附帶條

件及許可條件

辦理者，得採

「自辦市地重

劃 」 方 式 開

發 ， 以 符 實

需。 

三、 第三款第一目

增列規定自願

捐贈可建築用

地部分改以捐

贈代金時，須

經當地地方政

府同意；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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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酌作文字

修正，並調整

至第二目，原

第二目之後款

次遞移；第三

目自願捐獻代

金部分，由按

自願捐獻土地

當期公告土地

現值加百分之

四十計算，修

正為按工業區

變更後毗鄰地

價區段使用性

質相同土地之

公告土地現值

加百分之四十

計算，以符社

會公平原則，

並增列當地地

方政府已另訂

代金捐獻相關

規定時，且其

捐獻數額不低

於本規範規定

者，依地方政

府所訂代金規

定辦理，以肆

應各地區土地

價值差異甚大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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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款酌作文

字修正，以保

留各特定專用

區整體規劃利

用及各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

議時之彈性。 

 

八、配合措施 

自願捐獻之可供建築用地，

應為完整可供建築之土地。 

計畫容納人口應依每人五十

平方公尺住宅樓地板面積，

每四人為一戶之計算標準，

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之規定，配置各項

必要公共設施用地。 

依院頒「改善停車問題方案」

之規定，計算未來計畫區內

居住人口或服務人口使用之

車輛預估數之○‧二倍，規

劃公共停車場或設置供公眾

使用之公共停車空間。 

變更工業區為住宅區、商業

區或其他使用或特定專用區

者，應配合地區需要，配置

各項必要公共設施，以改善

都市生活環境。 

變更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

該管地方政府地政機關應依

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六條及

八、配合措施 

自願捐獻土地中之可供建

築用地，不得為畸零地。 

計畫容納人口應依每人五

十平方公尺住宅樓地板面

積，每四人為一戶之計算

標準，按都市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實施辦法之規定，

配置各項必要公共設施用

地。 

應依院頒「改善停車問題方

案」之規定，按未來計畫區

內居住人口或服務人口使

用之車輛預估數之○‧二

倍，規劃公共停車場。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書圖之

製作，應切實依都市計畫

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

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

則之規定辦理，否則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不予提會

審議。 

變更工業區為住宅區、商業

 

一、 第一款、第二

款酌作文字修

正。 

二、 第三款增列設

置公共停車空

間之規定，以

增加整體規劃

及設置停車設

施之彈性。 

三、 刪除原第四款

規定，因變更

書圖製作，都

市計畫法及都

市計畫書圖製

作規則已有明

確規定，原第

五款、第六款

款次配合修正

為第四款及第

五款。 

四、 第四款酌作文

字修正，以增

加整體規劃之

彈性。 

 



 4
9
 

有關規定，核實調整地價。 區或特定專用區者，應併同

建設完成完整之出入交通

系統及上下水道系統，以改

善都市生活環境。 

變更主要計畫發布實施

後，該管地方政府地政機

關應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四

十六條及有關規定，核實

調整地價。 

九、工業區遷廠計畫書之格

式，由經濟部邀集直轄

市、縣（市）政府統一訂

定之。 

九、工業區遷廠計畫書之格

式，由經濟部邀集省市政

府統一訂定之。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

能業務與組織調整。 

十、申請人申請工業區變更為

非工業使用案件除應檢具

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外，並

應檢具下列書件，交由該

管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徵詢

該管工業主管機關意見

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

審議之參考： 

土地變更使用同意書（並註

明擬變更用途）。 

土地變更範圍之全部地籍圖

謄本、土地清冊、土地登

記簿謄本及地籍套繪圖。 

未來之開發使用計畫。 

工廠登記證影本。 

申請範圍內工廠搬遷或註銷

意願書。 

   未開發之工業區或已完

成遷廠或停止生產並已註銷

十、申請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

為非工業使用案件除應檢

具變更都市計畫書圖外，

並應檢具下列書件，向當

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經徵詢工業主管機關

意見後，作為辦理變更都

市計畫或審議相關變更都

市計畫之參考： 

土地變更使用同意書（並註

明擬變更用途）。 

土地變更範圍之全部地籍

圖謄本、土地清冊、土地

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套繪

圖。 

未來之開發使用計畫。 

工廠登記證影本。 

申請範圍內工廠搬遷意願

配合第三點修正條

文，刪除於申請階段

檢具遷廠計畫書之

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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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登記之工業區申請變更

者，無需檢送前項第四款及

第五款書件。 

書。 

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之遷

廠計畫書。 

   未開發之工業區或已

完成遷廠或停止生產之工

業區申請變更都市計畫為

非工業使用申請案，無需

檢送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

書件。 

十一、本規範若有未規定事

項，仍以各級都市計畫

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十一、本審議規範為各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作業

之指導原則，若有未盡

事宜，仍以核定或備案

機關都市計畫委員會

之決議為準。其屬配合

國家重大建設者，得經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之決議，不適用本審

議規範全部或一部之

規定。 

為避免本規範之適

用爭議，爰將本規範

之適用原則修正為

本規範若有未規定

事項，以各級都市計

畫委員會之決議為

準，以資明確，並利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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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本會自八十九年一月至十二月底審議案件情形報告案。 

說  明：一、自八十九年元月至十二月底，本會共計召開二十三

次會議，審決直轄市、縣（市）政府報部核定及相

關部會送請本部逕為變更之都市計畫案件計共三六

一件。 

二、為配合九二一震災重建需要，由本部召開八次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聯席會議，於八十九年間共協助台

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台中縣政府、南投縣政府

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規定，審議各災區都市

計畫案計有十二件，大幅縮短都市計畫審議流程，

加速災區之重建。 

三、本會八十九年全年組成專案小組審查計畫案召開審

查會議共一七五次，平均每月召開十四．六次審查

會議。其中營建署（都計組）處理之計畫案件召開

七十一次審查會議，本部中部辦公室（計畫審議科）

處理之計畫案件召開一○四次審查會議。 

決    議：洽悉。 

 

八、散會。 


